
体育标准与认证专家委员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完善体育标准和认证工作的全流程管

理，推动体育标准和认证领域的智库建设，有效发挥体育标

准和认证专家的作用，根据国家相关规定，结合体育标准化

工作需要，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以下简称“装

备中心”）作为体育标准与认证专家委员会的秘书处承担单

位负责委员会的组建和管理工作。 

第三条 装备中心设立委员会管理办公室（办公室设在装

备中心体育标准化处）依据本办法规定组建专家委员会。 

第二章 条件 

第四条 入选体育标准与认证专家委员会的专家，应当具

备以下条件： 

（一） 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德，具有严谨的科学

态度和良好的职业道德，身体健康，为人正派，作风务实； 

（二） 热心体育标准化事业,具有从事标准化研究和标

准制定的经历； 

（三） 具有较好的分析判断能力和表达能力，具有丰富

的标准化理论造诣和实践经验，熟悉国际和我国有关标准化



法律、法规、技术规范和标准，熟悉国内外体育相关领域产

业、产品和标准化发展趋势。 

（四） 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行业协会等单位专家应有

副高以上职称，行政管理人员（副处级及以上职务）或企业

高管（副总及以上职务）职称不限，但应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并主管或从事标准化工作 5 年以上。 

（五） 有从事 5 年以上赛事运营、活动组织方面的专业

人员或具有高级职称的教练员和裁判员。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五条 体育标准与认证专家委员会委员应当积极参加

委员会的活动，履行以下职责： 

（一） 为总局体育标准化工作领导小组各项工作提供

技术保障； 

（二） 落实发展规划内容，完善体系建设，负责提出各

运动项目标准计划立项建议，为标准项目评估、立项、审查

和复审各阶段工作提供专业领域业务支持，与技术委员会共

同落实标准宣贯和实施工作； 

（三） 为标准项目评估、立项、审查和复审各阶段工作

提供技术支持； 

（四） 为体育标准化工作提供论证、咨询与指导； 

（五） 积极参与标准化培训、交流、宣贯和学术研讨活

动； 



（六） 按照相关工作要求，认真及时履行职责，积极参

与承办事项，独立出具意见，并就其意见承担责任； 

（七） 保障公正地提供咨询、指导，在发生利益冲突时

应当主动申请回避。 

（八） 认证专家负责对认证市场准入及监管改革、认证

认可行业创新发展提供持续的技术支撑和工作依托； 

    第六条  严格遵守保守秘密的约定，不得向任何第三方

泄露在参与标准过程中所获知的技术秘密、商业秘密和其他

依法不能公开的信息   

第四章 聘任程序 

第七条 应当通过以下方式对体育标准和认证专家进行

筛选： 

（一） 专家委员会专家人选通过体育标准与认证专家

委员会办公室邀请或单位推荐两种方式遴选。推荐单位包括：

各行业协会，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标准认证机构、企业及

相关权威机构。优先选用行业内认可的专家，已与标委会合

作或参与过体育标准制修订的专业人士。 

（二） 专家参与选聘时需提交以下材料：教育背景及工

作简历；学历、学位及专业资格证书；研究或工作成就简况，

包括学术论文、科研成果、表彰奖励等；本人所在单位、学

会（协会）或其他组织出具的推荐意见；本人过去和目前在

企业兼职或参与企业项目情况。 



第五章 委员管理 

第八条 专家任期均为 3 年，由全国体育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颁发聘书，任期内根据工作需要和实际，可以增聘和解

聘，聘期结束后，双方经协商同意续聘的办理续聘手续。 

第九条专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予以解聘： 

（一）聘用期间不能客观公正履行专家职责的； 

（二）因本人主客观原因无法正常履职的，经申请同意

其解聘的； 

（三）已完成某一项工程或技术项目，项目已完成的； 

（四）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或被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的； 

（五）经查实，提供虚假个人材料的。 

第十条每年度组织召开一次体育标准与认证专家委员

会的工作交流会议，听取专家开展工作、解决问题等情况汇

报及下阶段工作计划的安排，及时总结经验、解决存在的问

题。 

第十一条委员会专家库每年组织一次专家信息集中更

新。系统通过短信、邮件等方式通知在库专家，确认专家单

位、职务、联系方式等关键信息变更情况，并对系统所提供

的最新标准编制情况进行核实确认。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体育标准与认证专家委员会秘书处

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